
三江学院教职工合唱团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合唱团名称

三江学院教职工合唱团。

第二条 合唱团性质

合唱团是校工会统一管理下的，由三江学院教职工合唱艺术爱好者自愿组成

的群众性业余文化团体。

第三条 合唱团宗旨

普及合唱艺术，丰富业余生活，陶冶教工情操，建设和谐校园。

第二章 合唱团的活动

第四条 活动内容

1、普及群众性合唱艺术，对团员进行嗓音训练、合唱排练。

2、举办合唱艺术欣赏，提高团员的合唱艺术修养和音乐素质。

3、积极参加社会各级组织的合唱比赛和校内外的各种演出活动。

4、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开展群众性合唱艺术交流。

第四条 活动时间

1.坚持每周一次的练声和排练活动（节假日除外）。

2.开展活动原则上安排在业余时间。

第三章 合唱团团员

第五条 入团条件

凡本校热爱合唱艺术，遵守合唱团章程的在职教职员工，由本人提交申请，

经考核合格者可成为正式团员。

第六条 团员的权利

1.有参加演出、观摩演出、接受培训的权利。

2.有发表不同意见，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利。

3.有参与团员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4.团员入团自愿、退团自由。

第七条 团员的义务

1.遵守合唱团的各种规章制度，珍惜并维护合唱团的团结和声誉。

2.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和合唱表演水平。

3.积极参加合唱团组织的排练和演出。无特殊情况，排练、演出时不得缺席

或迟到。

4.按规定交纳团费。

团员如不履行合唱团义务，或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经委员会表决通过，

可予以劝退或除名。

第八条 团员退团由本人向团务委会提出，由团务委会在团员大会上宣布其退

团。团员如果一年不缴纳团费或不参加本团活动，视为自动退团。




